
德财购告[2022]10号
 德兴市财政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当事人：江西顺辉监理咨询有限公司
一、违法事实

按照《江西省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对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中进行抽查，你单位被检查项目中存在以下问题：

项目名称：
德兴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-德兴市小型集中式供水（农饮最后一公里）管材采购项目;  

德兴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-德兴市城市应急备用水源项目管材采购项目；
德兴市城乡供水一体化--（农饮最后一公里）设备采购项目；     
存在问题：

以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。

招标文件未明示代理费用收取标准。

录音录像材料缺失。

二、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71条；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第15条规定，拟我局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

拟给予江西顺辉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警告、罚款贰万元。

三、权利告知

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单位有权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辨和听证，逾期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辨、听证权利。
德兴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9月20日

PAGE  
2

